
便利戲院業續牌的措施



 根據《公眾娛樂場所規例》，戲院持牌人可於牌照期
滿前5至6個月的期間內隨時向發牌當局申請續發牌照。

 食環署會在該期間發出通知書，詢問持牌人是否續領牌
照。

 食環署在接獲其他有關部門不反對該續牌申請後，便批
准續牌。

 申請能否在續期前兩個月完成，則視乎申請人能否在續
期前兩個月遞交所需要文件(例如FS25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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